
附件2

关于《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

奖励意见（2020—2021年）》的若干解释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励意见（2020—2021年）》（以下简称《意见》）的有关规定，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现对《意见》内容解读如下：

第一章

第一条

“五个化”：为进一步完善体育社会组织规划布局，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改革创新，激发体育社会组织内在活力，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体育总会经过初步探索，将体育社会组织推广运动项目、服务会员群体、培养后备人才、传播体育文化、促进行业自律等工作，归纳为五个化，即社会化、实体化、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作为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标准及方向。

第二条

申报对象：本奖励意见适用于加入上海市体育总会单位会员的市级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及区体育总会。

第三条

不重复奖励：同一单位只能申报1个奖励项目。

获奖单位2年内不得重复申报同一类型的奖励项目。

申报年度中，同一单位的同一类型项目在其他体育部门已获得奖励、资助、补贴的，一般不得重复申报。

第五条

（一）专项资金管委会：主要负责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励意见的制定与修改。

（二）上海市体育总会：负责专项资金的日常管理。管委会办公室设在市体育总会秘书处。
（三）第三方专业机构：具体负责专项资金评选过程中的事务性、服务性工作，主要包括申报培训；申报材料受理；预审申报材料；组建专家小组；组织统一陈述及现场评审；申报进度通报；复核受理；奖励结果解释等。

第二章

第七条

2021年申报奖励的材料均为2020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相关内容，不在本时间段内的申报材料不得分。

（一）单项奖励项目：奖励在社会服务、人才培育、管理规范、优秀赛事，其中某一项有突出表现的体育社会组织。市级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及区体育总会均不可多项申报，申报材料只需提交申报项目所需材料。
1．市级体育社会团体及区体育总会可申报的单项奖励项目为：社会服务奖、人才培育奖、管理规范奖、优秀赛事奖，其中社会服务奖评选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取前5名；人才培育奖、管理规范奖、优秀赛事奖评选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取前3名；所有获奖组织均需达到基本分数线。
2．市级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可申报的单项奖励项目为：人才培育奖、管理规范奖、优秀赛事奖，评选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取前2名，所有获奖组织均需达到基本分数线。

（二）综合贡献奖：综合贡献奖由单项奖励项目的得分按比例加总得出，综合贡献奖为本意见中的最高荣誉、最高奖励金额的项目，市级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及区体育总会在申报材料上需提交单项奖励所需的全部材料，所有获奖组织均需达到基本分数线。

（三）单项奖励项目、综合贡献奖申报说明：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市级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及区体育总会可自主选择申报单项奖励或综合贡献奖，不可多项申报。

1．市级体育社会团体及区体育总会的综合贡献奖评选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取前2名，各获奖组织需达到基本分数线；市级体育社会服务机构的综合贡献奖评选取得分最高者1名，获奖组织需达到基本分数线；凡是没有入围综合贡献奖的市级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及区体育总会，自动划入各项单项奖励的评比，与申报各单项奖励的市级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及区体育总会同等条件评比。

2．综合贡献奖评比中若出现总分并列的，根据单项奖励项目占比顺序进行评比，分数高者，优先获得奖励；市级体育社会团体及区体育总会以社会服务奖、人才培育奖、管理规范奖、优秀赛事奖为序，市级体育社会服务机构以人才培育奖、管理规范奖、优秀赛事奖为序。

（四）市级体育社会团体及区体育总会参评的各单项奖励中，社会服务奖取得分前5名，人才培育奖、管理规范奖、优秀赛事奖均取得分前3名。市级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参评的各单项奖励均取得分前2名。各单项奖励获奖名次若有空缺，由下一名递补，且需达到基本分数线，以此类推。
（五）市级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及区体育总会在参与各单项奖励评比中若出现分数并列的，本项目评分指标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一级指标得分高者，优先获得奖励，以此类推。

第八条

奖励额度：奖励金额由每年财政资金总额决定，按照申报年度各奖励项目所占比重分配奖励金额。管委会根据每年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要求调整各奖励项目的比重及增减奖励项目，本条最终解释权归管委会。

第三章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按照各奖励项目评价指标中的指标解释和申报参考材料进行准备。各项材料需递交原件，若原件为法人登机证书等重要材料，需提供原件、递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若原件因体积较大不方便携带，如奖杯、奖牌等，可提供清晰图片等。在“一网通办”平台和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查询到的社会组织信息，在申报时无需再提交。

第四章

申报流程：各申报单位需严格遵守申报时间，逾期不再受理。奖励评选通过初审、评审、审核、公示、核准等环节进行。初审过程中申报材料可进行修改及更换，一经初审通过所有材料不得再作调整。参评的体育社会组织对奖励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管委会提出书面复核申报。若申报复核的体育社会组织依旧对结果存在异议，则对第二次申报复核不再受理。

第八章
专项资金奖励是对于体育社会组织在推广运动项目、服务会员群体、培养后备人才、传播体育文化、促进行业自律等方面所开展工作的认可，是实体化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多样化表现。为推动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实现质的变化，加强社会组织对于人才建设的重视，重点鼓励、支持、保障从业人员职业化进程，掌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和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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